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鄂市监综食处罚[2025]17号

当事人：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150723MAON******                      
[bookmark: _GoBack]住所：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东新区                                                经营者：黄**                                          
身份证号码：152127**********21                       
2025年09月02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在对黄艳娟经营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时，抽取了该店2025年09月02日加工的油条1.02kg，我局委托吉林省正恒检测有限公司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油条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SPJC20255462）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2025年10月10日，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将该批次抽检的油条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SPJC20255462）及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鄂市监综食检结[2025]28号）送达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该店负责人已签收。执法人员对该店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在该店内未发现与检验不合格（检验报告编号：SPJC20255462）的同一批次的油条。执法人员对上述情况制作了现场笔录。当事人的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应当依法追究其行政责任。执法人员于2025年10月11日填写了《立案审批表》并附现场笔录请示局领导批准立案。本局于2025年10月11日依法立案调查。                                                      
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09月02日加工了2kg的油条，2025年09月02日我局执法人员到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取了该店2025年09月02日加工的油条1.02kg，我局委托吉林省正恒检测有限公司对该批次的油条进行检验，该公司出具的该批次抽检的油条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SPJC20255462）的检验结论为：经抽样检验，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项目不符合GB2760-202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检验项目：铝的残留量（干样品，以AI计），计量单位：mg/kg，标准指标：≤100，实测值：199，单项判定：不合格，检验依据：GB5009.182-2017（第三法））。当事人加工该批次油条使用明矾时，未用称量工具来精确称量明矾进行投放导致产品中铝的成份超标。该店2025年09月02日共加工油条2kg，2025年09月02日抽检1.02kg，剩余的0.98kg于2025年09月02日当日已全部销售。销售价格是12.00元/kg,货值金额为24.00元，违法所得为24.00元。2025年10月10日，该店对检验不合格的油条进行了召回，由于销售时间过长，截止到2025年11月27日，该店未召回不合格的油条。当事人在法定时限内未申请复检。2025年10月13日，该店针对不合格食品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整改。本案货值金额为24.00元，违法所得为24.0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证据一：执法人员于2025年10月10日制作的现场笔录一份（共3页），证明执法人员对该店经营场所检查的情况及该店加工的不合格批次的油条已销售完；                                            
证据二：当事人提供的黄艳娟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了经营者的身份情况；                                          
证据三：当事人提供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了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格；                                       
证据四：当事人提供的鄂伦春自治旗大杨树镇忠海五谷粥道营养餐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一份（共1页），证明当事人从事食品经营的合法资格；                                          
证据五：2025年11月21日对经营者黄艳娟询问的询问笔录一份（共4页），证明当事人加工和销售不合格批次油条的违法事实；                                          
证据六：吉林省正恒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报告编号：SPJC20255462）一份（共4页），证明当事人加工销售的相关批次油条为不合格食品；                                              
证据七：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结果告知书（鄂市监综食检结[2025]28号）一份（共1页），证明检验结果已告知当事人；                                               
证据八：不合格食品召回公告一份（共1页）、不合格食品召回公告照片两张，证明当事人已对不合格食品进行了召回；     　　                                            
证据九：排查整改报告一份、电子台秤照片一张，证明当事人已找到不合格食品问题产生的原因，并及时进行了整　　　　　　　　　　　　                                                    
改。                                                        
上述证据，由我局依法收集，并经当事人签名确认，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和与本案案件事实的关联性，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我局予以采信。                        
本局于2025年12月10日向当事人送达了鄂市监综食罚告[2025]17号《行政处罚告知书》，将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其享有的权利告知了当事人，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异议也未向我局做出陈述、申辩。                                               
本局认为，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四）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构成了生产经营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     
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许可证：（三）生产经营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的规定，予以处罚。                                              
鉴于在本局调查期间，当事人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能够积极主动发布不合格食品召回公告，找到不合格食品产生的原因，并及时进行了整改，且当事人是初次违法，涉案食品数量不多，货值金额不大，违法行为轻微，未造成危害后果。依照《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四条第一款第（二）、（四）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行政处罚；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并且社会危害后果轻微的，可以减轻行政处罚：（二）违法行为轻微的；（四）及时改正的”的规定，应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一款：减轻行政处罚，是指适用法定行政处罚最低限度以下的处罚种类或处罚幅度。包括在违法行为应当受到的一种或者几种处罚种类之外选择更轻的处罚种类，或者在应当并处时不并处，也包括在法定最低罚款限值以下确定罚款数额。《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一条第二款第（二）项：下列情形属于减轻处罚：（二）法律区别情形规定了行政处罚的不同档次时，在违法行为对应档次以下决定处罚；法定罚款幅度为一定金额或倍数的，决定罚款的数额低于最低金额或倍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五项：“当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五）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的规定，应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当事人加工销售的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油条已全部销售，未成功召回，故本案无法没收抽检不合格的食品。                                                           
综上，当事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决定处罚如下：
1、 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24.00元；                            
2、 罚款人民币5000.00元。                               
罚没款共计人民币5024.00元，依法上缴国库。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伦春自治旗支行。逾期不缴纳罚
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
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鄂伦春自治旗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鄂伦春自治旗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2月18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